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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去年破的案子

引出杀人沉案

“萧山五青年杀人案”可能
是冤案经媒体报道并由浙江省
高院于1月19日确认后，越来越
多的细节浮出水面。此案沉寂十
余年后再起波澜，是被去年春天
杭州警方破获的一起案子引爆
的。

据报道，浙江政法界人士透
露，此案转机发生在2012年春
天。浙江警方在一次全省公安集
中行动中发现，被通缉的在逃人
员项某的指纹，意外比对上了十
余年前女出租车司机徐彩华命
案的现场血指纹。

经过近10个月的追捕，2012
年12月下旬，杭州警方终于将犯
罪嫌疑人项某抓获。经审讯和指
纹比对，项某已被确认为杀害徐
彩华的犯罪嫌疑人，陈建阳等人
基本被排除在外。目前，萧山籍的
项某已被采取强制措施。

据了解，徐彩华命案发生于
1995年3月20日，地点是萧山市
衙前镇(现杭州市萧山区进化
镇)。同年的8月12日，绍兴柯桥
镇也发生一起出租车司机被劫
杀案，司机陈金江被杀后遭抛
尸。后萧山市公安局认定两案参
与者有萧山籍陈建阳、田伟冬、
田孝平、朱又平、王建平五人。

1997年7月11日，杭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对此案做出一审判决，
陈建阳、田伟冬、王建平被判死
刑；同年12月29日，浙江省高级人
民法院做出终审判决，上述三人
均被改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当年改判死缓

有运气成分

陈建阳、田伟冬、王建平从鬼
门关上转了一圈，终于等到二审
改判死缓的消息。而之所以能够
改判，据本报记者从浙江司法界
了解的信息，里面有运气成分。

“证据确实存在诸多疑点，
最主要的是移送过来的材料中
没有指纹证据。”据《法制日报》
引述的一位相关法官的说法，当
时共有两名出租车司机被杀，一
审3名被告人被判死刑，“如果
当年证据真的非常确凿，高院一
般是不会改判的。”

而此案一审判决时，第一次
大修的刑诉法已生效，并明确规
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
有罪，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
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二审期间，律师们的辩护意
见一度引起了浙江省高级法院一
位副院长的重视，其批示给刑庭

“要慎重考虑”。随后，浙江省高院
主要领导更替，新领导到任后主
持会议讨论，该案虽未开庭，但审
判委员会讨论后最终改判。

1月23日、24日，本报记者
多次联系当事相关公检法部门，
要么被拒绝采访，要么称“等浙
江省高院复查后才能表态。”该
案一审判决书上显示，当时的审
判长为傅樟绚。

格聚焦

上诉状控诉

刑讯逼供

已经刑满释放的田伟
冬，至今非常肯定自己没有
参与两起出租车劫杀案。

根据当时的司法材料，
田伟冬对警方指控其在
1995年9月2日晚上和陈建
阳在萧山市城厢镇盗窃西
湖牌彩电及香烟的行为没
有异议，但对于抢劫杀人的
事“既没参与也不知情”。

1995年11月20日，田
伟冬被萧山市公安局收容
审查。辛本峰提供的田伟冬
当时的上诉状显示，被收容
审查8天后，他遭遇了刑讯
逼供。

“1995年11月28日夜，
在萧山市城厢镇派出所，把
上诉人(田伟冬，下段同此)
头部撞到墙上，公安干警把
上诉人送到萧山市城厢镇
卫生院就医，因卫生院见伤
势过重，又转送到萧山市第
一医院(原文如此，本报记
者核实为萧山市第一人民
医院，下段同此)，缝了三
针……”

“第二天(1995年11月
29日)又连续提审，用了电
警棍、拳打脚踢。上诉人因
痛苦难熬，咬断舌头，到萧
山市第一医院抢救，缝了五
针才接上。另外几次提审
中，往上诉人身上泼冷水使
上诉人受冻，有时把上诉人
的头浸到抽水马桶里，逼上
诉人招供。”

今年1月24日，田伟冬向
本报记者确认自己于1995年
11月28日至30日在萧山市第
一人民医院治伤并住院，但
未透露入院原因。

辩护律师证实

咬舌发生
田伟冬的辩护律师辛

本峰回忆，自己接案后曾不
下五次见过田伟冬，确认上
述时间段田伟冬有伤在身。

“头上的伤在哪里记不清
了。咬断舌头后其家人多次
问我田伟冬是否还会说话，
萧山话是不是说得来。”辛
本峰回忆，田伟冬当年曾告
诉他自己还被逼吃屎。

陈建阳的父亲接受本
报记者采访时也认为自己
孩子遭受了刑讯逼供。据其
回忆，他每次去看望儿子，
儿子都说自己是冤枉的。

“爸爸，我真的没有杀
人。”他记得陈建阳曾说。

“没杀人，你为何承
认？”

“他们打我，用皮鞋
踢。”

……

没有直接证据
仍判三人死刑

“萧山五青年杀人案”被指存刑讯逼供
一嫌犯不堪痛苦当年曾“咬舌自尽”

本报特派记者 张子森 发自浙江杭州

越来越多的信息证明，1995年“萧山五青年杀人案”一审中并无有效物证，但被警方认

定为嫌疑人的陈建阳、田伟冬、王建平仍被判死刑。田伟冬二审时的辩护律师1月24日向本

报记者透露，田在收容审查期间遭遇刑讯逼供，不堪忍受痛苦的他曾咬舌自尽。

间接证据很多

但有不少矛盾
今年1月23日，朱又平一审辩护律师王建军接

受采访时称，此案“没有直接证据，间接证据很多，
但有很多矛盾”。24日，1997年二审时田伟冬的代理
律师——— 浙联律师事务所律师辛本峰向本报记者
透露了此案当年的更多细节。

辛本峰认为，一审中，检察院唯一出示的凶器石
头上既没有被害人徐彩华的血迹，也没有嫌疑人的指
纹或手印。另一命案死者陈金江肝部被刀贯穿，但当
庭没有出示陈建阳、王建平等人的作案刀具，讯问笔
录中也没有涉及刀具的下落。

辛本峰回忆，“那块供述中从地上捡起来的石
头有半块砖大小，根本不可能放进口袋，然后带入
车里。”此外，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中漏洞百出、自
相矛盾：“被告人无法回想案发日在哪里，岂能就此
推断在作案现场？”

三十四名证人

无人出庭作证
为弄清陈金江案的事实，辛本峰介入该案后

曾与其他律师一起租了一台桑塔纳汽车，按照起
诉书指控的犯罪线路，进行现场模拟。“实地考察
这条线路后，我们感到不可思议：这段路有近40公
里，在郊区的萧山作案后，居然往杭州市区跑，而
且尸体还在车上，怎么可能？”

此案二审中，多位律师提交的书面辩护意见，
一致认为该案疑点重重，侦查机关刑讯逼供，故该
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能定案。

另据本报记者掌握的资料，一审庭审时该案
涉及的34名证人，无一人出庭作证，有关问题均
由公诉人代替证人回答。而庭审调查基本上由法
庭主持并讯问，公诉方宣读的书面证言等证据，
只问被告人有无异议，“被告人略作解释，则遭
训斥”。

▲陈建阳父亲提起儿子的遭遇非常激动。本报记者 张子森 摄

警方当年在媒体上刊登的线索征集启事。本报记者 张子森 摄

■
细
节
披
露
■


	A20-PDF 版面

